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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务综合专家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及依据
[bookmark: _Toc97648651][bookmark: _Hlk16711787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全面清理规范专家参与公共决策事项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4〕156号）和《北京市全面清理规范专家参与公共决策事项工作方案》（京政办字〔2024〕9号）要求，全面清理规范专家参与公共决策事项和专家库，完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政策保障和激励措施，建立健全从专家遴选到考核监督的全过程、全链条管理制度体系，分领域、分类别完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规范，明确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职责定位、权利义务和相应责任等。
我局于2014年组建北京市水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制定《北京市水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沿用至今。入库专家数量646人，由水文水资源专业、水土保持专业、供排水专业、地下水专业、农业节水专业、洪水影响分析等相关专业专家和水行业管理专家组成。
为进一步规范专家库管理工作，整合各业务板块及专业领域专家库资源，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推动北京水务高质量发展，拟建立“水务综合专家库”。
在总结经验和借鉴其他省市做法基础上，北京市水务局制定了《北京市水务综合专家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制定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2号）
[bookmark: _GoBack]《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全面清理规范专家参与公共决策事项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4〕156号）
《北京市全面清理规范专家参与公共决策事项工作方案》（京政办字〔2024〕9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六章，二十三条，包括总则、专家库建设、专家库使用管理、专家权利与义务、专家考核管理、附则等。核心内容主要包括：
（一）明确职责定位，构建统一管理体系。
《办法》在“总则”中明确了制定目的、依据、使用范围和专家库定位。规定综合专家库建立后，北京市水务局各部门、各单位不再另行设置专家库。保证了专家资源的统一规范和信息互通。
（二）严格准入条件，确保专家队伍质量。
《办法》在“专家库建设”中对入库专家的基本条件和专业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既强调了专家的职业道德、身体条件等，又根据不同专业领域设置了具体的专业方向，并对职称等进行硬性约束。确保了入库专家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从源头上保障了专家库的质量。
（三）优化使用程序，建立动态更新机制。
《办法》在“专家库使用管理”中规范了专家选取使用程序。要求原则上应从综合专家库中选取，对于特殊项目如邀请非在库专家，须报局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同意。《办法》落实了水务综合专家库集中管理、统一使用的原则，通过局技术委员会决策领导，提高管理效率，强化管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同时，《办法》建立了回避制度、信息保密制度和动态调整机制，明确每三年进行一次集中调整，实现了专家资源动态共享。
（四）明晰权责边界，规范专家执业行为。
《办法》在“专家权利与义务”中明确了专家享有的知情权、独立发表意见权、获得报酬权、自愿加入或退出等权利，以及遵守保密规定、参加培训及接受监督等义务。特别规定了专家的廉洁行为，为专家的行为划定了清晰的“红线”和“底线”。
（五）强化监督考核，明确专家日常管理。
《办法》在“专家考核管理”中建立了专家评价考核机制，构建了全方位的监督体系。规定了暂停专家资格、停止聘用资格和清除出库的具体情形，强化了专家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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